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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议题研究重要价值一、议题研究重要价值

•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基础。
• 构建和谐法治社会。
•体现人文关怀的视角。



二、离婚状况与发展趋势二、离婚状况与发展趋势

• （一）中国内地离婚状况
• 1978年28．5万件、1990年80万件、1995
年105万件、2000年121万件；

• 2001年125万件、2002年117.7万2003年
133.1万件，2004年数量166.5万件。

• 可以折射出离婚率平稳上升。



（二）离婚率上升的原因（二）离婚率上升的原因

• 1、社会变迁与经济转型；
• 2、追求高质量婚姻；
• 3、中国婚姻法立法标准之变：
• 4、女性地位提高。
• 原因是多维的复杂的。



（三）离婚未来呈现趋势（三）离婚未来呈现趋势

• 目前世界各国家庭处于回归与复兴时
期。 “强化婚姻、振兴家庭”的意识提
高。内地亦不例外。

• 出于各种利益权衡及观点制约，内地
人们对离婚仍十分谨慎。但内地家庭
发展主流健康而相对稳定。离婚率不
会大幅度上扬。



（四）中国内地婚姻质量评定（四）中国内地婚姻质量评定

• 本人对中国内地吉林、北京、内蒙、
深圳、石家庄等约四千余人所进行的
实证调查中发现，多数夫妻对婚姻质
量评析打分较高；评价很低比例不到5
％。

• 平等、尊重、信任、理解、追求幸福
和谐是目前内地婚姻的主旋律。



三、中国内地离婚标准的评析三、中国内地离婚标准的评析

• （一）离婚标准
• 婚姻法（修正案）第32条第2款、第3款采纳了概
括性与例示主义相结合的立法方式界定离婚标
准，在概括性标准“如夫妻感情确己破裂，调解无
效，应准予离婚”之后，具体列举了确认夫妻感情
已破裂的五种情形：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
的；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、遗弃家庭成员的；有
赌博、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；因感情不和分居
满二年的；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。



• （二）对此标准的评析
• 法律未将实践中最典型、最具代表性
的情形列举出来。

• 学界对此规定存在不同观点与理解上
岐义。如：是进步还是倒退。

• 相当部分学者建议以婚姻关系破裂取
代感情破裂的标准。残疾人的婚姻。



（三）离婚类型的思考（三）离婚类型的思考

• 家庭暴力引发离婚：从微观视角调
查，许多受害者并不希望离婚。希望
保全家庭，并对施暴者静悄悄教育。

• 农民工长期分离，导致婚姻模式存在
残缺。城市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牺牲
了农民家庭利益。建议：综合治理。
近距离工。

• 外遇引发夫妻危机占相当比例。



四、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价值评析四、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价值评析

• 争议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缺失。如以
离婚为前提条件。无过错方如果希望

得到赔偿必须以离婚为代价，成本太
高昂；无明晰赔偿标准。空床费的承

担在法界争论；

• 法律适用观察该制度运行未达到预期
效果。执行难。社会性别视角缺失。



性别视角缺乏性别视角缺乏

• 本人在对352个人有效调查中，216人反映
妇女在离婚分割财产时能得到保护，占
62%。135人反映得不到保护，占38%。有
些法院甚至无一例离婚损害赔偿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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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离婚诉讼中的儿童权益研究五、离婚诉讼中的儿童权益研究

• 人民法院处理离婚纠纷，不仅涉及到
夫妻之间关系解体，且必然涉及到子
女扶养与监护问题。

• 中国内地婚姻家庭法及未成年人保障
法对儿童对儿童在离婚诉讼中给予极
大关注。对儿童利益的关注在一定程
度上体现时代特征及立法价值。



（一）离婚后父母与子女关系变迁（一）离婚后父母与子女关系变迁

• 中国内地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.子女仍是多
数家庭在离婚时争抢的焦点.亦有以子女作
为法码,将子女放在法官桌子上.美国有因子
女解决方面困惑抢杀社会工作者惨案.中国
内地婚姻法第29条第1款规定：“父母与子
女间的关系，不因父母的离婚而解除。离
婚后，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，仍是
父母双方的子女。”我国婚姻法第29条第2
款又规定：“离婚后，父母对其子女仍有抚
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。”



（二）父母离婚后，子女抚养权（二）父母离婚后，子女抚养权

• 根据《婚姻法》第29条第3款规定和最高人
民法院《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
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》（1993年
11月）规定，强调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，
保护子女合法权益，结合父母双方实际、
抚养能力和条件等具体情况，对子女抚养
权问题，采用下列几种原则来予以确定。



11、哺乳期内的子女抚、哺乳期内的子女抚 养养

•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29条第3款规定：
“离婚后，哺乳期内的子女，以随哺乳
的母亲抚养为原则。”所谓哺乳期一般
指婴儿从出生之日起至两周岁止。



22、哺乳期后的子女抚养、哺乳期后的子女抚养

• 分两种情况.二周岁以上十周岁以下由双方
协商，协商不成，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
权益和双方具体情况判决，不论是协议还
是判决，都要考虑父母双方的思想品质、
抚养能力、生活环境、子女感情联系等方
面因素。某案双方各方面条件不错.但子女
随外祖父母生活更多.判决随女方.

• 十周岁以上的子女征求个人意见. 某案孩子
经常做恶梦.法官的意见两个子女一个人一
个.但孩子坚决反对.



• 轮流抚养的条件，协议轮流抚养的期
限，协议轮流抚养的方式等，以便使
父母双方遵照法律，履行义务。其不
利之处有时可能双方的态度会影响子
女健康成长.导致子女的人格不够健全.



33、抚养关系的变更、抚养关系的变更

• 考虑子女目前状况也要分析评估之
后可能出现的对子女不利情况.如
果子女随其父或母一方共同生活一
段时期后，父母的抚养条件发生重
大变化或者子女要求变更扶养关
系，可以通过父母协商变更；协商
不成需要变更方可向法院起诉。



44、离婚时子女抚养费的有关问题、离婚时子女抚养费的有关问题

• 中国内地婚姻法第30条规定：“离婚后，
一方抚养子女，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

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，负担费用的多
少和期限的长短，由双方协议；协议不成
时，由人民法院判决。关于子女生活费和
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，不妨碍子女在必要
时向父母一方提出通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
额的合理要求。”



55、子女抚养费负担原则、子女抚养费负担原则

• 子女抚育费包括生活费、教育费及
医疗费用。抚育费的数额对于抚
育费的数额应当根据子女的实际需
要，父母的负担能力和当地实际生
活水平来加以确定。女方提出三百
万人民币，而男方只提供二万。十
万元。我很冒险给男方评估，从
心理暗示其财产数量。



• 根据《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
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》第7 条规定，
抚育费按下列标准支付：有固定收入，抚
养一名子女可按月总收入20％至30％的比
例给付。抚养两名以上子女，可按一般不
超过月总收入的50％给付。无固定收入，
抚养费可按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
入，参照上述比例确定。



66、抚育费的给付期限、抚育费的给付期限

• 抚育费给付期限一般指从子女出生到
独立生活为止。尚未独立生活子女指
高中学历以下的子女如某大学生状告
父母,结果败诉.败诉方可以通过助学贷
款或其它方式解决此问题；包括丧失
劳动能力或虽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，
但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成年子女。



77、抚育费的变更、抚育费的变更

•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可能会出现抚育费
的数额不足以维持子女的生活或父母
双方经济条件发生变化等情况。因此
必然要对其抚育费进行变更与调整。
这里所指的变更包括增加、减少、免
除三种情况。



（三）关于儿童离婚诉讼中位序（三）关于儿童离婚诉讼中位序

• 在司法实践中，离婚诉讼中难以将儿
童权置于离婚诉讼中的核心地位，未
成年人权益处于边缘地位。如子女可
能出现学习成绩下降、自信心降低或
通过其它方式如自杀分散父母对离婚
的关注.恰当地对儿童权益定位，有助
于提高儿童权益保障法的公信力。



（四）对儿童抚养权法律规定之（四）对儿童抚养权法律规定之
评价与反思评价与反思

• 认为现实与法律有极大差距，研究视
角、方法应整合与优化。如：抚养权
界定有难度，探望权实现有难度。二
周岁一直关到十六岁。母亲有精神
病，导致女孩处于绝对封闭的状态。
父亲拒不交出儿子，法官判决拒不履
行判决罪。但有兄弟八人均拒执行。

• 第一、认为法律规定视角狭窄，社会
及人们对儿童权益认识存在误区；



• 第二、建议结合本土实际，有效吸
收国外经验，进行本土化改善，从
而完善立法与社会支持系统；



•第三、突破传统学科的森严壁
垒。建议跨学科、多视角关注
离婚对儿童心理及人生成长的
消极影响（儿童自杀率、犯罪
率）；



•第四、在激活现有法律保障性
规定的基础上，建立与完善多
维度儿童权益保障的法律与社
会支持系统。



六、从理论与实务高度关注议题，六、从理论与实务高度关注议题，
提出方案与建议提出方案与建议

• 现行法律对巩固婚姻家庭关系，推
进立法发展及保障公民权利具有重
要作用。

• 理论系统的构建，法律制度设计是
务实之基础与前提。制度设计与保
护模式方面应进一步完善．

• 强化法律可操作性。
•



（一）设立婚姻学校或设立婚姻培（一）设立婚姻学校或设立婚姻培
训机制训机制

• 保养与创设婚姻家庭方面，多角度加
强相关知识培训。更多的缔结高质量

婚姻。创造性地调适婚姻家庭关系，
引入各种资源，进行跨学科研究，增
强当事人之选择。



((二二))完善离婚制度完善离婚制度

• 提倡对离婚案件的冷处理。建议在协
议离婚增设考虑期。

• 增设别居制度，规定其适用条件、程
序、法律后果。

• 完善夫妻财产制度：强化约定财产效
力。



（三）（三）健全离婚救济制度健全离婚救济制度

• 2001年《婚姻法》修正案对离婚
救济制度作了初步的规定。现行制
度存在一些问题：完善家务劳动补
偿制度；完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。



（四）用诊所理念引导（四）用诊所理念引导
婚姻家庭研究方向婚姻家庭研究方向

• 我们首创中国第一家婚姻家庭法律诊
所，试图在此方面有所突破。将心理
视角与社会学、社工视角导入研究
中。先后义务为600多个当事人提供法
律咨询、代写文书、提供诉讼中的代
理。



• 从科学严谨的视角切入，从人文关
怀的视角重新审视离婚制度及其间
对儿童的保障很重要。国泰民安、
以家为本。家以人为本，人以爱为
本。家庭幸福，系人生永生之追
求，社会和谐，系人类永恒之目
标。



• 感谢大家并希望得到斧正。
• 特别感谢香港树仁大学商业学系、香港大学社会
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对此次会议的推动，对我香
港之行的帮助与支持；

• 特别感谢陈高凌博士、赵文宗博士学术指导、帮
助与支持。

• 祝愿各位专家学者，各位女士、先生身体健康、
家庭幸福，爱情美满、婚姻之树常青！


